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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已
被
展
時
半
 
點
鐘
云
 

0
對
不
欲
囘
國
之
日
人
事
件
 

此
間
卑
詩
大
學
基
督
教
學
生
運
動
會
。 

要
求
加
政
府
對
於
加
籍
日
人
。
曾
簽
字
 

願
被
遣
囘
日
本
。
現
目
則
欲
居
留
加
拿
 

者
"
不
可
遣N
日
本
。
當
以
充
分
之
考
 

慮

。
以
免
彼
等
發
生
-
種
疑
難
及
失
望
 

。
同
畤
政
府
國
難
權
限
例
。
授
權
閣
議
 

■
取
消
公
民
國
籍
。
並
逐
出
加
拿
大
境
 

。
一 
則
應
取
消
。
以
其
危
及
所
有
加
拿
 

大
人
自
由
云

全
. 

本
.

TP
均 ̂

•
逕
敗
者
。 

。
江
夏
堂
實
業
公
司
 

郵
。
虛
橘
種
種
事
實

^

^

。
誣
陷
漢
魂
。
漢
魂
爲
斜
正
其
繆
妄

亦
于
儿
月
什
六
日
在
公
 

將
其
譯
妄
逐
一
 
斥
馭
. 

吩
共
見
。
毋
容
再
贅
。

報
登

想
亦
爲
我
昆
仲
 

惟
干
十
月
卄
貳

日
，
江
夏
總
*

常
務
委
員
家
辭
。
總
務
 

科
良
綿
帆
。
江
夏
堂
宣
業
有
限
公
司
總
 

經
理
紀
杰
，
書
記
祖
德
等
。
又
濫
用
暨
 

全
体
總
堂
執
殿
委
員
及
全
体
公
司
董
事

之
名
義

公
報
登
际

。
其
措
詞
之
荒
謬
。
尤
其
于
前
次
，• 
茲
 

爲
正
我
全
加
昆
仲
之
視
聽
計
。
不
得
不
 

再
次
斥
駁
之
。
但
于
未
斥
駁
其
謬
論
之
 

前
。
先
爲
我
昆
仰
試
述
一
 
段
笑
話
。
此 

事
雖
似
失
于
莊
嚴
。
惟
其
與
我
黃
族
債
 

面
有
關
，故
略
陳
之
如
後
以
供
一
笑
。

却
說
。
中
華

年

二
日

午
後
二
時
許
。
漢
魂
在
雲
高
華
琼
片
打

街
之
東
。
三
百
號
部
落
內
之
某
西
餐
倍
 

•
飮
其
咖
啡
焉
。
道
値
大
.漢
公
報
派
報
 

員
將
報
派
到
心
離
漢
魂A
七
座
位
之
某
 

僑
胞
。
不
詳
其
姓
氏
•
只
見
其
身
穿
破
 

爛
之
衣
服
， e
望
而
知
爲
勤
勞
之
工
人
 

。
彼
 - 
見
報
紙
・
卽
執
之
而
看
。
搖
其
 

髀
焉
。
五
分
鐘
後
•
忽
仰
首
而
笑
・
放 

聲
而
嘆
・
對
旁 - 
僑
胞
某

以
爲

老
黃
人
士
衆
多
 

。
原
來
多
是
爲

3 
必
多
多
才
飽
學
之
士
 

前
馬
後
之
孟
良
焦
贊
。

今
觀
其
最
高
機
關
之
總
堂
及
實
業
公
司

」
豐
旬
。
其
中
之
駛
字
亦
錯
。
因
「
使
 

人
」
應
用
此
使
字
，
若
此
駛
字
。
其
解

義
爲
馬
疾
行
也
。

某
甲

字

同
音
。
或
亦
可
通
用
■
某
僑
胞
日
不
能
 

如
以
同
音
通
甩
。
則
祖
德
可
.改
「
左 

握
」
。
紀
杰
可
以
改
爲
「
己
結
」
兔
。 

此
代
郵
旣
係
老
黄
最
高
機
關
所
發
・
必 

係
掌
理
文
事
人
員
起
草
。
亦
必
經
過
三
 

幾
個
重
要
職
員
看
過
，
然
後
在
報
紙
刊
 

登

。
今
露
出
老
黃
人
才
之
馬
脚
。
其
所
 

謂
常
務
委
員
。
總
務
科
長
。
總
經
理
。 

書
記
等
。
亦
不
過
如
馬
前
馬
後
之
孟
良
 

焦
贊
而
已
。
言
罷
大
笑
。
某
甲
亦
在
笑
 

。
漢
魂
.
.
.
.
.
.

聽
聞
之
下
。
更
 

不
禁
汗
如
潮
湧
。
羞
不
可
仰
。
卽
離
開

據
市
長
济
諾
氏
,
接
到
美
國
一

渦
拉
渦
 #

埠
市
長
偉
斯
氏
來
.. 

力
加
多
抗
敵
英
雄
榮
胡
狒
特
一

哥

發
出
代
郵
•
竟
有
跳
個
別
字
。
足
証
其
 

人
才
之
缺
乏
矣
，
爾
看
其
題
目
下
注
意
 

段
內
。
有
「
是
族
中
之
罪
人
。
實
不
惜

屑
字
。
不
屑
乃
含
輕
和
之
 

。
例
如
「
某
人
無
行
"
不一

義
 

伍

」
•
又
代
郵
中
有
「
駛
文
甫
來
向
我
話

Ja^^^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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稚M
e
e
e

r- 
四
士
『
一
號 

.m 例
開
酸
旅三 入

館
之
西
人
三
保
斷
基
氏
，
於一 

日
被
三
名
華
人
毆
傷
頤
部
及
一

聖
保
羅
醫
院
施
治
・
據
三
氏
稱
。
有 
一 

華
人
積
欠
房
租
，
故
到
去
其
房
間
使
之
 

遷
出
。
館
料
反
被
三
尊
人
毆
打
云
 

◎
莫
抗
敵
英
雄
未
能
來
本
琼

㊀

懇
親
大
會
絕
對
不
 

堂
去
年
口
開
懇
親
大
會
 

要
点
"
經
由
漢
魂
九
月

關
于
總
 

合
法
之
 

代
郵
指

出
。
而
此
次
總
堂
與
實
業
公
司
代
郵
。 

猶
課
爲
合
法
。
姑
就
其
要
点
斥
駁
•
之
" 

(A)
謂
「
僚
援
歷
屆
懇
親
大
會
之
平
績
 

習

tw
及
總
堂
意
程
而
行
。
各
分
堂
及
通
 

謝
處

—

表
固
席
與
否
。
乃
各
分
堂
通
 

訊
處
之
權
」
。
就
以
此
療
而
論
。
更
顯
 

出N
:

謬
妄
。
試
問
章
程
上
何
有
書
明
上
 

述
等
詞
 ®

。.若
謎
出
席
與
否
•
係
各
分

堂
通
一

權
'

此
總
堂
可
以
日
日
 

汝
等
之
 1

。
則
不 

M
認
爲
合
法
開
會
 

之
謬
妄
，
實
荒
天
 

任
何
 
一
華
僑
社
會
 

之
社
會
召
開
懇
親
 

會
派N
表
亦
認
爲
 

自
我
江
夏
總
堂
三

開
懇
親
大
會
，
根
據
一 

須
各

<•
派
生
表
-
亦
一 

矣

。 
&- 
種
無
法
無
天
. 

下
之
大
唐
。
又
試
問

其
所
一

執
事
。
敢
 

大
會
:
不 

合
法
開
會

數
狂
妄
職
員
操
縱
後
始
。(By
tl 漢
魂

當
時
何
以
不
反
总
 

記
・
絶
未
將
召
生

總
理
及
書
 

席
上
報
吿
.

。
在
漢
魂
之
意
。
以
爲
凡
一
社
會
.
，必 

根
據
法
，.理
辦
事
。
我
黃
江
夏
總
堂
一
。
爲

奉
僑
社
團
最
大
之
 
一 
。 

理
辦
事
。
- 
片
信
賊
力 

到
總
堂
三
數
職
員
之
府
 

開
會
時
。
始
知
各
處
麻

離
開
法 

木
懷
果 

。
待
至

之
一
：
箕
時
漢
魂
又
何
以
不
反
對
。
因
 

亦
有
莫
大
之
理
由
在
■
查
當
時
出
席
代
 

表

。
雲
，埠
占
二
+

二
名
"
已
超
過
全
部
 

代
表
之
.半
・
足
以
操
縱
，丁
切
。
且
雲
単
 

代
衷
中
。
有
十
餘
名
于
未
召
開
懇
親
會

前
。
已
在
街
上
揚
言
・
無
論
如
何
，
必 

要
般
法
破
壞
廳
利
舘
。
苟
于
開
會
時
漢
 

魂
提
出
反
對
-
亦
爲
若
輩
代
表
壟
斷
。 

自
知
决
無
效
果
。
不
如
三
緘
其
口
。
任 

若
輩
之
亂
作
亂
爲
，，
只
有
事
後
向
.全
加
 

昆
仲
吿
訴
。
以
糾
正
若
輩
之
謬
妄
。
而

求
公
道
待
遇
■
以
往
數
屆
 

漢
魂
無
權
過
問
。
因
不
在
一

同
時

各
昆4

■
以
往
數
屆
之
代
喪
・
皆
 

以
公
道
事
■
且
無
論
一

本

與
他
駁

中
之
惜
.

此

卡
在
處
。
卡
尾
被
燃
着
。
立
被
撲
滅
.« 

幸
未
傷
人
。
電
卡
公
司
派
人
前
去
將
電
 

線
舉
起
。
恢
復
原
狀
。
但
來
往
之
取
卡

偕
同
夫
人
漫
遊
太
平
洋
岸
西
北
大
陸
。

爲
斥
馭
雲
境
黃
江
夏
總
堂
常
務
委
員
家
無
總
務
科
長
錦
帆
黄
江
 
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總
經
理
紀
杰
書
記

Ififl
德
十
月
二
十
二
日
代
郵

咳
餐
館
囘
寓
。
執
起
，

果
如
所
言
。
嗚
呼
家5 

四
人
。
刊
此
代
郵
。
可
謂
站
辱
我
全
族
 

之
能
面
矣
"
以
此
等
不
識
字
之
盂
良
焦

看

。

贊
之
流
亞
。
任
我
黄
族
最
高
机
關
之
職

員
， 
又
焉
不
 ̂
 倒
是
非
 

見
糾
紛
乎
。
蓋
不
識
字

日 不

明
理
則
亂
作
亂
爲
。
是
以
有
今
日
對
一
幅之

利
舘
之
間
頤
發
生
 

荒
謬
斥
馭
如
下
。

知
省
檢
事
長
■
使
注
意
其
事
云
 

g
華
靑
年
餅
潮
英
日
昨
病
逝

期
潮
英
。
現
年
四
十
.

濠一一

。
向
營
資
菜
及
農
業
。
近
因
染
病
。
入 

中
央
駿
院
調
理
。
不
幸
于
三
日
。
浦
然
 

長
逝
•
聞
定
干
十
八
號
禮
拜
日
下
午
賣
 

時
。
在
暗
時
黨
殯
儀
舘
舉
行
開
喪
禮
。 

將
運
柩
囘
粵
安
葬
。
查
死
者
。
遺
下
少
 

妻
兩
男
二
女
在
祖
國
云

◎

西
婦
傾
囊
大
買
九
期
公
債
 

僕
加
拿
大
第
九
期
隣
利
公
債
緯
勤
募
處
 

漱
息
。
在
片
市
魯
弼
埠
以
東
；
、約
二
百
 

里
許
之
件
頓
施
方
:
有
壹
两
婦
，
其
丈
 

夫
係
詩
晏
亞
鉄
路
公
引
修
   

.tr.
軌
道
工
頭
 

。
認
腾
五
百
元
勝
利
公
債
。
有
二
百
五
 

拾
元
係
五
十
仙
及
卄
五
仙
銀
幣
。
係
於
 

五
年
来
。
奉
餐
與
經
過
之
修
註
鉄
路
工

-
^

得
者
云
■

@

電
線
墜
落
誤
交
通
半
點
鐘
 

昨
朝
約
入
點
五
十
分
鐘
。
在
加
蘭
譏
街
 

橋
北
端
•
有
置
像
露
天
電
卡
電
線
墜
落
 

到
地
時
。
火
星
四
起
。
時
適
有
 
一 
輛
電

原
定
於
十
豊
月
卄
五H
順
道
來
雲
埠
。

德
.

云

茲
因
將
軍
夫
人
有
微
恙

於
執
行
職
責
時
飲
醉
酒
云
。

-一
市
艮
卦
諾
氏
门
聴
令
人
會
訴
後
。
由
方 

一
參
事
忠
斯
氏
與
布
越
斯
氏
。
贊
成
市
民
 

一
哥
諾
氏
委
任
兩
名
市
参
事
調
杳
所
吿
驳
 

一
之
事
情   

^

假
。
倘
能
證
明
係
事
實
。
則

i
 據

住
第
拾
壹
餘
峰
登
一
 
七
玉
號
門
牌
西

^̂
1̂

人
斷
覚
氏
。
投
報
警
局
。
謂
昨
星
期
六
 

日
下
午
將
近
七
點
牛
鐘
.•
在
附
近
上
用
 

南
，
被
四
人
類
似
船
員
者
。
攔
途
截
剝
 

。
當
械
刼
*

釵
@

・
內
有
五
元
■
另
手
 

鏢 
一 
個
僧
値
四
十
元
云
。

0
俄
在
加
定
造
木
質
掃
雷
艦
 

據
駐
雲
出
俄
國
海
軍
部
互
通
消
息
軍
官
 

益
拿
特
夫
氏
宣
布
。
俄
政
府
向
加
拿
大
 

定
造
木
質
掃
雷
艦
十
一
艘
。
均
用
高
效

率
機
。
六
一
百
汴
六 

艘
在
卑
筋
省
之
船
 

東
建
造
云
。

行
盟
者
。
四 

。，七
艘
在
加

^

^

^

^

^

^

 

»

龍
展
箧
需
街
用
四0
號
門
那
某
屋
， 

苏
附
星
期
五
日
。
由
執
行
官
基
路
氏
奉
 

衙
令
協
同
助
手
數
人
■
前
去
驅
逐
陳
志
 

一 
事
件
。
昨
工
會
暨
其
他
團
体
派
數
名
 

代
表
。
到
去
市
政
廳
，
謁
見
而
參
事
會
 

。
吿
訴
執
行
官
基
路
氏
於
驅
逐
陳
志
- 

時
♦
飮
醉
酒
。
激
怒
旁
戳
者
。
致
發
生
 

打
架
。
又
其
手
下
毀
壊
陳
氏
家
具
之
 .一 

部
分
。
租
户
聯
合
會
總
理
忠
斯
氏
夫
人
 

一 携
執
行
官
所
用
之
鉄
梃
以
蟹
破
陳
氏
之
 

一
門
戶
者
。
到
去
作
證
。
欲
置
於
光
滑
之
 

一
槌
面
上
、
爲
市
長
暨
市
參
事
所
反
對
。 

一
遂
置
於
槌
底
。
據
忠
斯
氏
夫
人
說
。
執 

一
行
驅
逐
時
。
陳
氏
壹
名
子
女
有
病
。
用 

一 
舁
牀
抬
出
。
有
向
執
行
官
抗
議
者
。
他 

一
則
答
謂
倫
陳
氏
全
家
死
亡
。
都
與
他
無
 

一
關
等
語
。
此
種
驟
逐
舉
動
。
係
絶
對
不
 

一
近
人
情
也
。
又
據
鉄
鍋
工
會
總
理
威
特
 

(
氏
稱
。
執
行
官
無
資
格
執
行
其
職
賣
■ 

'
因
他
飮
醉
酒
。
本
人
有
證
人
能
證
明
他

。
謂
買
担
保
寄
者
廿
四
處
飽
* 

保
者
。
一 
時
忘
記
云
云
。
此
点
非
錦
醒4 

辦
事
糊
塗
。
則
必
心
懷
鬼
胎
。
而
不
魏
厶 

吿
人
矣
。
兩
者
必
占
其
一
也
。
其
半di

亦
多
不
强

不
可
逃
・
而
各
處
寄
囘
者
。
：
：.
；
，
；
 

法
。(A)
查
本
堂
共
有
分
堂
連
通
訊
數

拾
四
處
 B

共
方
拾
處
。
就
以
其
寄
囘
之

輪
"
只
有
拾
壹
處
贊
成
其
不
合
法
之e
 

■
■
而
拾
宣
處
之
中
。
照
其
寄

多
已
過
期
遊
久
.
。
漢
魂
所
知
城
埠
处
裏
 

最
少
過
 
一 
星
期
。
凡
過
期
 

.#皆
聲
明
無5

囘
日
期
産

効

。
出
乎
爾
反
平
爾
。
操
縱T
斷
之
醜
一 

態
靈
露
"(B)

查
贊
成
者
溫
地
辟
埠
缘
 

名

。
車
梨
役
埠
二
各
。
列
必
蔵
 

18
拾
二3 

名

。
始
羅
毋
拾
八
名0
惡
愼
釈
埠
拾
忝
 

名

。
砥
亞
利
市
七
名
•
点
問
 V
 埠
出
 »
 

十
六
名
。
贊
成
者
七
名
.
。
汝
利
恨
鳩
士
 

登
名
■
銅
山
七
名
.
城
埠
十
七
名
应
蟹
 

廿
二
名
，
而
舞
市
阻
埠
全
體
堂
 1
反
對
" 

。
偷
敦
境
不
表
示
。

31 巴
崙
厚
主
張
 S
 

平
。
上
述
之
贊
成
者
・一

看
 r
 知
其
   

^
 

合
広
.
，試
舉
兩
處
証
之
。.
一 
点
問
頓
   

»

「 .®
集毋棠昆伸身作積極消極反對 

總
堂
微
求
青.
繪
常
千
九
月
初
槃
苗" 

法
之
堂
員
天
會
議
决
案
。向̂
^
理一 

出資憫書   

明赧期于收到後一< 一 

期内召 %
雄員 1
會
簽
名
寄
厠
，而截一 

至
寸頂151^

續
魂
履
:» 會

^
*
.
^
^
^
4
1

-—

-,

^

^

^

^

^

^

 

大
發
，其
財
燃
何
必
露
出
 

態
，・
須
頰
此
種
事
難 ^^H

 

11
H
B
 

非
時
時
得
開
。
有 

舖
租
又
從
何
而
出

時
數
月
不
得
開
. 

。
而
業
此
者
，
疑 

可
想
像
。
則
又
徐

K
之
開
消
・
爲
數
不
 

1»J
而
出
。
凡
業
此
者

■
皆
能
知
之
。
故
所
入
僅
足
以
應
付
事
 

勢

。
且
福
利
館
皆
自
己
兄
弟
合
組
。
辦
 

法
又
與
別
家
不
同
 

*.■.
內
情
當
不
能
爲
外

眼
紅
屋
主
工
■

人
道

i
售
買
多
幾
座
樓
 

則
每
月
收
入
屋
主
工
。
超
過
萬
圓
以
 

上
。
何
樂
而
不
爲
力
，
眼
紅
他
人
。
甚
 

無
益
也
。
適
足
以
信
其
醜
耳
。
就
以
常
 

情
而
論
。
租
舖
與
人
♦
當
望
舖
客
多
收

入
・
使
其
能
淸
楚
交
租
銀
■ 

反
眼
紅
舖
客
之
收
入
。箕
無
 

耻
至
此
 
：
可
謂
世
上
獨
一
 
無

今
紀
杰
等
 

人
道
無
廉
 

二
矣
。

回
再
斥
駁
微
堂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不
合

關
于
此
点
， 
漢
现 

實
果
公
司
代
郵
。
已

六
日
斥
駁
 

述
。
茲
/

憚
煩
 

再
爲
斥
駁
二
A
)

總
堂
召
開
此

會

。
虛
構
名
義
。
何
以
謂
其
虛
構
名
 e
 

。
則
因
開
會
之
前
。
未
聲
明
因
何
事
召
 

開
會
議
，
事
後
則
错
根
據
總
堂
與
城
埠
 

分
堂
，代
表
聯
席
會
 

B..
决
召
開
。
此
實
總
 

堂
三
數
狂
妄
之
，職
員
盧
構
名
義
.
查
總
 

分
堂
代
表
開
聯
席
會
議
。
未

堂曾
通
過
一 
案
。
域
察
代
表
提
出
一
案

。 

卽
是
徵
求
各
分
堂
贊
氏
福
利
舘
加
租
■ 

抑
或
贊
成
不
合
法
之
懇
親
會
議
决
收
囘
 

投
充
・
届
實
業
公
司
再
斜
法
庭
起
訴
收
 

囘
。
(
按
公
司
第
丁
次
向
法
庭
起
訴
， 

被
法
庭
判
决
將
案
取
消
。
并
判
公
司
辅
 

囘
 福
利
舘
律
師
費
#

元 ¥
,

•- 
富
時
總
堂
 

職
員
置
之
不
酎
論

,e:...遂
無
結
果
散
會
。. 

.
諭
皱
*
 癖
根
據
 M
會
議
决
也
.
漢
魂
乐
 

宅
上
不
敢
反
眼
，"
此
其
虛
構
事
實
，、默
 

盪

泇
 M
W
 逐
黄
.-  

s

、)
彼
着
根
據
 

.糸
輕
出
柬
幡
召
，開
此
會
乎
查
，開
會
之
 

前

。
總
堂
完
全
未
商
發
出
柬
帖
。
而
彼
 

輩
今
次
代
郵
。
又
慮
構
 
此
点
。
此X
其 

欺
騙
全
加
鼎
之
 1
0
(C)

至
開
會
曜
 

，
有
等
昆
仲
用
定
召
此
會
不
合
法
，
後
 

交
—

席
者
，
以
多
數
主
張
爲
取
决
" 

査
出
席
者
有
七
十A
。
而
贊
成
開
會
者
 

只
有
 

1lt 
二
人
• 
當
然
不
過
半
數
.
而
主
 

席
認
爲
合
法
•
非
荒
天
下
之
大
唐
乎
。 

將
案
付
表
决
時
・?

者
多
人
"
舉
手
 

..贊
成
.者
只
什
人
左
 S
 
，
卽
以
在
座
不
舉
 

手
者
相
較
，
亦
不
避
罕
。
而
事
後
發
出
 

徵
求
各
分
堂
書
；
竟
謂
 
亠 
致
贊
成
。
連 

反
對
者
槪
括
在
內
・
花
又
非
荒
天
下
之
 

大
唐
乎
，(P)
開
堂
貫
大
會
連
當
然
要
 

有
出
席
者
過
半
 
數
方
合
法
。
如
不
過
事
 

。
貝
神
作
談
話
會
"
所
尉
論
之
案
*

効
 

、

照
汝
等
狂
妄
職
員
乏
理
想
，
召
兩
個
 

，堂
員
討
論
取
决
 
一
事"
。
召
十
個
常
員
朗
 

一
論
取
决
二
事
.
則
亦
可
認
爲
堂
員
大
會
 

矣
此
又
非
荒
天
下
乏
大
唐
乎
。
若
鍋
 

一
聿
僑S

t. 
無
一 
召
開
堂
員
大
會
能
過
半

g
^
^
^
l
^
^
^
 

■
不
能
取
之
爲
模
範
。
就
以
紀
杰
錦
帆
 

家
鼐
祖
德
而
論
。一
汝
等
自
小
由
母
親
哺 

孔

。
何
以
現
在
   

t..
等
又
不
向
母
親
呱
呱

甬

，
増
此
飞
則
祖
德
已
熙
譏
龜
臘
灘
*
.
 

起
人
。
周
提
駡
某
甲
以
掩
器
・
但
漢
魂
 

還
要
質
問
。
所
黑
之
某
甲
何
名
。
所
用
 

何
語
以
黑
，
如
無
所
指
。
又
是
造
謡
。

然
而
求
哺
乳
。
此
乃
進
步
使
然
也
。一  

國
一 
社
會
亦
然
之
必
日
求
進
步
■
以
臻
 

于
法
恰
。
守
法
則
有
條
理
。
有
條
理
則
 

秩
序
不
亂
。
互
相
守
法
。
對
事
不
對
人
 

。
則
一
羣
之
中
。一
無
不
悅
服
。
若
無
法
 

無
天
。
亂
作
亂
爲
；
則
必
引
起
糾
紛
。 

被
壓
迫
者
必
起
価
反
抗
。
鳴
破
而
攻
之
 

也

：(C)
總
堂
爲
三
數
狂
妾
職
員
所
操
 

縱
。
此
乃
事
實
浄
干
召
開
懇
親
大
會
期
 

中
，
絕
無
報
吿
有
若
干
處
派
出
代
表
。 

以
至
開
會
時
。
貝
得
十
三
處
。
置
其
餘
 

四
卜
七
處
而
不
顧
；
猶
謂
合
左

“且
與
 

各
處
來
往
函
件
"
皆
操
于
總
理
及
書
記
 

手
上
。
絶
不
公
開
、
至
事
後
方
報
吿
■ 

此
非
操
縱
而
何
。
非
狂
妄
而
何
。(D) 

在
大
會
時
漢
魂
找
甚
麼
豪
氣
"
講
甚
麽
 

勢
力
，
睛
其
指
出
；
不
能
以
一 
貫
虚
構
 

事
實
嫁
罪
部
陷
爲
能
事
。
在
大
會
漢
魂
 

所
聲
明
者
。
如
得
公
道
平
等
待
遇
。
無 

不
眼
從
。
漢
魂
所
以
不
能
服
從
者
•"
因 

遠
東
餐
館
與
福
利
館
同
屬
黃
姓
兄
弟
所
 

經
營
、。
彼
則
加
租
分•
此
則
收
囘
。
有
厚
 

薄
之
分
,。
皆
爲
若
鞭
私
!
•
•
在
不

Ari

法 

之
懇
親
大
會
所
議
决
。
非
得
全
加
昆
伸
 

之
公
意
。
漢
魂
當
然
反
對
。(E)
始
蘿
一 

埠
國
祥
兄
。
卡
忌
利
埠
敬
三
兄
，
舞
市
 

阻
琼
開
伸
兄
等
 
多
圭
持
正
義
。
根
据
堂
 

蔻
親
囊
團
結
，
好
望
相
助
。
維
護
兄
弟
 

權
利
。
故
主
張
以
公
道
平
等
侍
遇
福
利
 

舘
仝
人
。
不
可
厚
彼
源
此
。
此
種
正
義
 

嚴
詞
。
足
以
寒
狡
猫
陰
險
小
人
之
心
、 

怪
不
得
汝
盜
視
之
爲
仇
敵
；
而
謂
其
只
 

顧
福
利
舘
同
人
之
襪
利
 

»',.夫
兄
弟
之
權
 

利
不
祖
。
尙
頑
^
^

一®.
如
汝
衆
央
許
 

遠
東
餐
館
加
租
 
川
乔
許
鶴
利
舘
加
租
"
 

始
謂
爲
維
證
兄
弟
符
利
乎
。
偏
袒
之
心
 

■
路
人
皆
見
。
拡
敢
狡
癖
，
若
謂
代
表
. 

中
皆
爲
優
秀
份
子e

此
實
玷
辱
我
黃
旗
 

。
杳
現
任
常
務
船
員
家
翻
。
總
務
祐
長
 

錦
帆
。
總
經
理
紀
杰
，
書
記
祖
德
。
皆
 

爲
當
時
大
會
.代
表
丁
本
書
首
段
所
述
某
 

餐
館
某
僑
胞
，
證
我
黄
族
最
高
機
關
 

重
要
職
員
爲
孟
鳥
愈
贊
之
流
亞
。
其
譏
 

漢
魂
耶
。
抑
譏
爲
吸
入
耶
。
汝
四
人
果
 

爲
我
黃
族
優
秀
除
千
耶
。
抑
孟
良
焦
贊
 

之
流
亞
耶
。
然
太
會
中
確
有
優
秀
份
子
 

。
但
非
汝
等
自
己
)
及
汝
等
心
目
中
之
 

人
物
也
•
關
于
准
詐
遠
東
餐
館
加
租
黨
 

事
前
執
行
。
事
後
輸
行
，
全
無
關
係
., 

總
之
准
静
其
加
租
"
已
屬
事
實
。
不
用
 

置
辯
"
彼
此
符
業
土
雖
不
同
。
但
用
資
 

本
則
一
也
。
不
論
何
種
事
業
。
皆
用
資
 

本
經
營
。
似
汝
輩
乏
意
。
則
只
亜
顧
遠
 

東
餐
館
兄
弟
之
資
本
。
而
不
顧
福
利
舘
一 

兄
弟
之
資
本
。
此
央
非
存
私
心
偏
袒
 5
 

方
乎
。 

2  

:
 

②

再
駁
關
于
租
聲
舖
位
問
題
(A) 

漢
魂
于
九
月
廿
亠
小
日
代
郵
，
詳
述
賃
舖
 

位
經
過
"
援
過
去
公
司
對
于
出
賃
舖
位
 

之
變
更
辦
法
。
曾
扑
出
某
甲
欠
租
項
千
 

餘
元
•
此
点
非
爲
羅
駿
之
重
耍
資
料
，早 

經
聲
明
。
其
錯
塀
応
点
。
在
于
欠
項
工
 

而
非
欠
租
項
。
而
此
次
彼
輩
竟
引
爲
最
 

重
要
資
料
・
謂
爲
 M
陷
♦
此
乃
因
其
對
本
 

題
之
正
富
理
由
"
已
駁
 
無
可
駁
。
不  

*

(C

。
確
只
知
向
外
。
而
祖

德
則
杜
撰
公
司
之
舖
租
，.而
謂
漢
魂
剝
 

削

。
此
種
白
畫
作
囈
。
不
直
識
者
 
一 •哂 

。
漢
魂
之
和
舖
•
乃
得
公
司
對
租
價
齢
 

爲
滿
意
。。
方
肯
租
貫
。
經
過
八
九
年
。 

黄
事
中
從
無
間
宫
.
試
問
按
價
租
舖
。 

亦
認
爲
剝
削
。
天
下
人
尙
有
敢
租
他
人
 

之
舖
乎
"
汝
輩
之
無
 

». 無
常
識
。
寧
不

令

♦(D)

事
實
"
誣
規
漢
魂
起
人
到
會
。
辱
駡
董
 

事
。
以
爭
一 
己
之
僚
利
。
經
前
次
提
出

質
間
 

公
司
 

毆
打

不
敢
答
覆
。
今

生
意
扣
佣
拾
餘
元-

而 

謂
有
當
年
董
事
爲
誣
。

如
確
有
黄
即
爲
証
•
漢
魂
敢
鮮
祖
德
及

咳1
 事
一

蒐
斬
鷄
頭
。
否

認
曲
德
無
此
事
。
可
由
漢
魂
買
鷄
。
然 

後
再
在
報
章
道
歉
，
如
其
不
肯
"
卽
是
 

默
認
・(E)
祖
德
前
次
謂
有
職
員
使
行
 

人
過
聲
。
着
油
魂
自
動
加
租
，
漢
魂
謂
 

「加
租
不
合
法
。
要
洗
淨
臀
坐
監
」等
語
 

。
此
次
代
郵
。
又
轉
其
語
氣
。
謂
漢
魂
 

自
己
親
口
在
公
司
上
属
董
事
會
議
席
上

有
人
正
式
叫

説

。
。
不
過
錦
帆
叔
(
前
任
書
記
)
駛
文
甫
來
 

向
我
話
。
駛
汝
自
動
加
些5

租
等
語
。 

我
與
狀
師
商
最
；
狀
師
謂
汝
想
自
動
加
 

租
。
加
租
不
合
法
。
要
洗
净
臀
坐
監
」 

等
語
♦
以
上
照
錄
原
文
。
查
此
次
代
郵
 

。
與
前
次
亮
全
不
相
同
。
足
見
祖
德
之
 

造
謡
。
由
其
自
己
揭
破
矣
。
其
無
恥
一

— 

至
于
此
。
且
此
次
所
述
亦
是
造
謠
。
且 

再
述
之
，.
，查
當
時
 
漢
魂
答
覆
 文
甫
如
*
 

「
對
于
戰
時
規
例
"
自
動
加
租
。
亦
爲
 

犯
留
幾
潺
能
由
公
亜
擬
定
砧
辦
法
。 

使
兩
岑
囊
集
。
如 
不
謹
愼
。
果
洗
淨
臀
 

坐
監
，・
不
妨
問
問
狀
師
。
方
可
進
行
」 

，
此
係
我
覆
答
文
甫
之
言
。
龟
公
司
董
一 

事
會
報
吿
亦
如
是
。
請
各
昆
仲

一  
查
文
 

甫

。
便
知
此
事
.
以
部
明
祖
德
之
造
謠
 

誣
陷
，.
抑
漢
魂
之
蠻
橫
。

②

斥
駁
舖
位
與
租
慣
問
題
(A
)
福
. 

利
舖
位
內
部
。
貝
濶
于
遠
東
舖
位
一
樓
 

梯
之
度
數
。
有
目
共
見
。
祖
，德
等
亦
不
一 

敢
否
認
矣
。
租
銀
亦
已
遠
超
于
遠
東
餐
 

館
■ 
判
若
天
淵
，
猶
請
漢
魂
剝
削
；
祖
士 

德
非
盲
心
盲
目
而
何
。(B)
域
第
昆
仲
 

華
挹
君
多
次
由
而
調
停
。
歡
被
桃
巌
等
 

拒
絕
。
其
事
經
過
情
形
 
步
趣
由
城
埠
分
 

堂
發
出
報
告
書
♦
足
見
祖
德
等
操
縱
擊
 

斷
實
業
公
司
職
權
。
一 
意
•

幹
，
實
行
 

鬧
訟
•
不
顧
外
埠
父
兄
之
苦
心
調
閣
■

以

产
保
存
黃
族
聲
譽
±

聪
辦
法
♦
只
調
查
租
 

價
一
。
不
調
查
舖
内
地
方
之
多
少
、，查
某
 

館
爲
雙
舗
位
，
箕
內
部
地
方
足
足
兩
鋪
 

位
。
福
利
舘
外
觀
雖
兩
舖
。.
但
內
部
不
 

及
某
館
地
方
之
寬
濶
及
長
度
遠
甚
，蠢
華 

挹
君
取
其
租
價
爲
糜
準
■
每
月
更
提
高
 

童
十
元
。
漢
魂
爲
顧
兄
弟
團
結
。
慨
縛
 

接
納
。
祖
德
籍
 

911
截
然
拒
絕
•
非
破
壞
 

福
利
館
不
足
以
快
其
私
心
.
而
家
鼐
錦
 

帆
紀
杰
祖
德
之
最
無
恥
者3

則
謂
華
挹

不
曾
調
查
舖
主
之
權
益
，
而
自
謂
「
聞
 

某
館
雖
然
每
月
租
銀
五
百
五
十
元
。
但 

在
牛
檯
得
 
一
份
屋
主
工
■
在
番
攤
得
 I  

份
屋
主
工
。
在
字
花
得
壹
份
屋
主
工
■ 

每
月
除
正
租
五
百
五
十
元
外0  

M

獨
屋
 

"
主
工
。
共
爵
每
月
有
五
百
元
至
 
一
千
元

信
錄
聲
明
。
確
 

。
那
又
有
何
說
 

求
租
賃
舖
位
跋
 

。
漢
魂
直
斥
祖
 

出
質
問
。當
 *

恰，

藉
此
以
搪
塞
。 

肩
人
欠
租
銀
有
 

。(B)
祖
德
伊

人
到
會
辱
搗
一 

一
構
事
寶
部 M

其 

漢 

魂 

致 

全 

加

族


